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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過臨時提案，要求文化部提出「藝術銀行」的購藏預算，文化

部龍應台部長亦允諾，將購藏預算由總預算的五成提高至六成，

然而，文化部未先與立法院溝通，卻逕行對媒體宣稱，無法遵行

立法院之決議，顯有藐視國會之嫌，爰此，本席要求文化部提出

具體措施，落實立法院之決議，如何確實將「藝術銀行」之六成

總預算用於購買館藏，給予立法院具體答覆！ 
 

說明：如案由。 

 

（四）本院林委員佳龍，鑒於台中縣市合併後，原台中縣發展有易被邊

緣化趨勢，建請交通部研議於大甲，豐源，大肚交流站興建區域

性轉運中心之計畫，讓公車得以上國道 3、4、1 號而進入台中市

區，以促進原縣市共榮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如案由。 

（五）本院林委員佳龍，鑒於台中市大里區機械製造業發達，並有國防

自主關鍵零件製造廠，長期急需擴展工廠製造用地，爰建請國防

部研議規劃位於大里、太平附近之車籠埔，竹子坑營區全部或部

分用地，規劃成工業區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如案由。 

（六）本院林委員佳龍，鑒於台中市大里溪沿岸整治周邊欠缺綠美化設

施，居民在河岸整治過後無法親近休閒，爰要求經濟部水利署建

制堤防道上的環腳踏車步道，從工業 17 路至大衛橋並延申至高鐵

站，並規劃闢建親水休閒設施，提供居民水與綠樂活園地，特向

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如案由。 

（七）本院林委員佳龍，鑒於台中大甲幼獅工業區廠商眾多，出入交通

動線不便，建請經濟部工業局應新闢 30 米道路通到經國路，以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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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245 家廠商出入問題。再者，大甲幼獅工業區土地供不應求，

週邊仍有 55 公頃國有地，建請行政院應協調經濟部、財政部、國

防部等撥用土地讓幼獅工業區就地擴廠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如案由。 

（八）本院林委員佳龍，鑒於台中海線鐵路高架化進程緩慢，清水、大

甲、沙鹿火車站周邊發展停滯不前，目前前後站發展一個車站兩

個世界，無法互通，爰建請台灣鐵路管理局於清水火車站、大甲

火車站半年內開設後站，發展後站周圍社區，並預做海線高架化

後，車站高架化，前站、後站規劃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如案由。 

（九）本院林委員佳龍，鑒於台中大里區、霧峰區沿著大里溪沿岸，經

地震園區、省議會、光復新村、霧峰林家、乾溪等，有豐富的文

化資產與景點，建請經建會、教育部體育署研提規畫自行車道計

劃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如案由。 

（十）本院陳委員學聖，針對「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」及「核安演習」

相關流程乙案，雖演習過程皆照既定流程順利進行，但核災發生

為突發事件，屆時，各相關機關/地方單位是否還可遵照既定流程

進行應變相關事項則未可知，建議大院進行一次「無預警演習」

，以確保核災應變流程能順利進行。爰此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

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原能會於 102 年已籌辦核安第 19 號演習，牽涉部會廣泛，包含行政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、

內政部（消防署、警政署、營建署、社會司、民政司、空中勤務總隊）、外交部、國防部

、財政部、教育部、經濟部、交通部、海巡署、農委會、金管會、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及

台電等。 

二、辦理核安演習利益良好，可讓各單會模擬與練習核災發生時應做之措施，但綜觀整個演習


